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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林业局

关于进一步改革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

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

湘林资〔2025〕11号
各市州林业局，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

为全面深化涉林要素保障“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适应地方发展需求，经过前期调研，省局决定委托下放部分建设项目永久使用林地省级审核审批权限，同时进一步明确临时使用林地审核审批权限，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委托下放部分建设项目永久使用林地审核审批权限

（一）委托下放项目范围。委托下放1公顷以下（不含1公顷）建设项目永久使用林地审核审批权限；其中，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项目、免缴森林植被恢复费项目、新能源项目（风电、光伏、抽水蓄能等）、采矿类项目、涉密类、跨市州项目审批权限不予委托下放。省级权限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占用林地延续审核全面委托下放。
（二）委托对象。委托下放至各市州林业主管部门和试点县市。县级委托下放试点县市根据市州推荐，每个市州确定1-3个县级林业部门（不含市辖区），试点县市在委托下放项目范围内直接报送至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审批。具体被委托县级试点单位见附件。
（三）委托下放时限。委托下放期限至2026年12月31日，后续根据试行情况予以调整。

（四）委托筹备工作。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省局将与各市州林业局、各相关县市林业主管部门依法签订委托协议。省局将加强业务指导和培训，做好系统配置及相关事项在线办理衔接等工作，具体培训工作安排另行通知。被委托单位要制定具体承接方案，加强人员力量、硬件设施等相关配套措施，为承接省级委托提供支撑，并主动接受指导监督，确保委托事项接得住、用得好、管到位。
二、进一步明确临时使用林地审批权限

建设项目临时占用林地按下列权限审批：占用5公顷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占用5公顷以上（含）20公顷以下的，由市州林业局审批；占用20公顷以上（含）的，由省林业局审批。其中，风力发电、光伏发电临时占用林地，涉及自然保护地的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设施或项目临时占用林地的，由省林业局审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进一步明确农村居民建房审批权限

农村居民按照“一户一宅”政策修建住房宅基地使用林地的，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占用林地定额。

四、严格做好审核审批工作过程监管

各被委托单位要按照国家及省有关工作要求，依法实施委托事项，力求行政服务工作规范、高效、便民。要切实加强工作人员管理，完善审批工作制度，落实“一岗双责”要求，强化工作监督，树立良好形象，坚决防止出现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加强与省局相关部门沟通，重大疑难问题及时上报并共同研究解决。省局将定期组织委托事项案卷评查、抽查等工作，评估委托实施情况，对出现把关不严、化整为零规避审核审批权限、审核审批质量低下等情形的，采取全省通报、收回委托权限、冻结林地定额、取消评先评优等措施予以惩戒。

本通知自2025年12月5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被委托县级试点单位名单

湖南省林业局   

2025年11月10日  

（联系人：郑佳兴，电话：18229935838）

附件
被委托县级试点单位名单

长沙市：浏阳市、宁乡市、长沙县

株洲市：茶陵县、攸县

湘潭市：湘乡市

衡阳市：衡山县、耒阳市

邵阳市：武冈市

岳阳市：岳阳县、汨罗市

常德市：桃源县、石门县

张家界市：慈利县、桑植县

益阳市：安化县

郴州市：永兴县、桂阳县

永州市：宁远县、江华县

怀化市：沅陵县、洪江市

娄底市：新化县、涟源市

湘西州：吉首市、龙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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